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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畜牧产品抽样和检测技术操作要点
 
1. 2026年广西畜牧产品监督抽查，各地要严格执行本时段抽样、本时段检测的总体要求，不得采取全年集中在一个时段完成或一次抽样、集中或分时段检测的做法。
2．广西畜牧产品监督抽查抽样数量、检测品种必须按照下达的计划执行。
3．抽样办法
3.1 畜牧产品抽样由具有执法资格的单位承担。
3.2进行禽肉、禽蛋、尿液中化合物检测的，必须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样品来源于养殖场。
3.3 一个样品的组成及取样量
尿样
收集清晨饲喂前的尿液100～200 ml。
初级产品
蛋：从产蛋架上抽取，取样量不少于18枚，去壳，混匀；
奶：从全场混合奶中取，取样量不少于3000 ml。
肉：猪（牛羊）取净瘦肉600克，禽取鸡胸肉450克.
3.4 取样：取样时不得将待取样品和已取样品进行任何洗涤处理，取样时用不锈钢手术剪或手术刀割取样品，戴一次性塑料手套操作。
3.5 样品分割：抽样后要求由在现场将样品分成三份，两份送检，一份留在被抽样单位。
3.6 样品包装：用清洁干燥的塑料袋包装，外附标签，贴上抽样封条，再用塑料袋密封（标签和抽样封条应按规定内容填写，并盖上抽样单位公章）。样品包装，标签和封条要统一。
3.7 样品保存：取样过程中应采取低温保温措施，取样后应立即将样品放在-20C以下保存。
3.8 送样：将样品盒放入干净容器中密封装运，并采取保温措施（温度控制在0-5C），填写送样单一并送检。
4. 抽样单填写说明。
样品名称：所取样品的种类及部位。
动物品种：所取样品动物的名称。
年    龄：牛、羊按年计，猪按月计，禽按日计。
抽样基数：抽样当天的出栏率（养殖场）、屠宰量（屠宰厂）。
样品数量：所取样品的重量或体积。
批    号：样品所在批的批号，若无，则填“无”。
保存情况：运输前所采取的保存方式、保存温度及持续时间。
封装情况：样品在运输过程中所采用的大容器封装。
5．送样单填写说明
送样单编号：由抽样单位根据本单位当年畜牧产品监测抽样来编号，一个样品一份送样单，编号格式为[邮政编码前4位]年月日序号，如桂林市2022年6月22日送出的第6份样，则送样单编号为[5410]2022/06/22/06。
样品编号：同抽样单中的编号。
样品名称：同抽样单中的内容。
样品数量：所取样品的重量或体积。
包封情况：指包装单个样品用的容器（盒、塑料袋）。
保存情况：同抽样单中的内容。
运输情况：所采用的样品运输方式和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及持续时间。
检验项目：指要检测残留的药物品种。
6．样品流转程序
6.1 执法人员抽取样品并将所取样品分成3份，1份样品留被抽样单位保存，2份样品送检，并填写抽样单一式四份，分别由抽样单位、被抽样单位（随留样保存）、检测单位和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保存；
6.2 抽样单位填写送样单一式二份，由抽样单位送样人签名后保存一份，另一份随样品送到检验单位；
6.3 检验单位业务管理部门收样后填写样品入库单并保存样品，再将样品重新编号送检验室检验（随送检单），检测室收样后由室负责人安排检测，检验员应在接样后15天内完成检测，并填写检验记录。检测采用双盲法，即检验员不得知道样品的来源地和样品编号；
6.4 检验室出具原始报告到检验单位业务管理部门，由检验单位业务管理部门最后出具检验结果汇总表。
7．检验标准
执行2023年广西畜牧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文件规定的检测方法标准。
8．检测技术参数的考核
在检测样品之前应进行技术参数考核试验。外标法要进行标准曲线（一般要求5-6个浓度，并且要覆盖1/2MRL，MRL，2MRL），回收率试验（设立1/2MRL，MRL，2MRL 3个浓度）和变异系数测定（一般要重复3-5次回收率试验），得到在本试验室操作条件下的各项参数，以后检样时只设1个阳性添加进行考察即可。对有残留限量的药物在计算检测结果时，要按平均回收率折算（本检测实验室获得的平均回收率），对于禁用药物则不必折算。内标法也要进行回收率和变异系数考察。检测时必须设立阴性和阳性添加对照组。
9．检测报告制度
9.1 检验员向检验单位业务管理部门出具每一份样品的检验报告，并应附残留量计算方法。
9.2 承担检测任务单位应负责检测结果分析报告和检验结果汇总表编制工作。
9.3 检测样品不合格结果必须在1个工作日内报送抽样单位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由抽样单位组织跟踪调查处理，书面调查处理意见需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备案。
9.4 检测分析报告和检测结果汇总表纸质材料和电子件分四次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